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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詴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詴詴題 
等  別：三等考詴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登記 

 

一、土地登記行政上，有所謂「註記」之登記原因用語。詴問：「註記」之意義為何？並請就土

地登記規則規定中，舉出 3 項關於註記之規定內容，同時說明其註記之法律性質。(25 分) 

★★★☆☆ 

本考題為近三年出題比率較高之重點考古題，凡屬於其他登記事項欄辦理登記之事

項均屬之，本題與 111 年土地登記高普考總復習講義模擬詴題第 34 題目幾近相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登記規則第 117-1、155-1、155-2、136 條、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裁字第 1402 號裁定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 薛文（111.8），土地登記（概要），志光出版，頁 19、438～439、441 

【擬答】： 

註記之意義 

所謂「註記登記」係指在標示部、所有權部及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內註記資料之登記。

其包含如公告徵收、編為建築用地之出租耕地、代管、重測面積更正中、三七五出租耕地及其

他一般行政法令規定事項等。 

列舉 3項土地登記規則中有關註記規定之內容，分述如下： 

抵押權之流抵約定登記： 

申請抵押權設定登記時，契約書訂有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

於抵押權人之約定者，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記明之（土登§117-1）。 

 

 

共有人依民法第 826-1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登記者，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

項欄記明收件年月日字號及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內容詳共有物使用管理專簿（土登§

155-1Ⅰ）。 

 

區分地上權人與設定之土地上下有使用、收益權利之人，就相互間使用收益限制之約定事項

申請登記時，登記機關應於該區分地上權及與其有使用收益限制之物權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

收件年月日字號及使用收益限制內容詳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約定專簿（土登§155-2Ⅰ）。 

 

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利所為之登記。前項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記、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及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土登§136）。 

註記之法律性質： 

依司法實務見解，註記以供第三者有知悉之機會，避免其遭受不利益係基於交易安全考量及

避免日後處理付出龐大成本之權宜處理，該註記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應屬事實行為

而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 91年裁字第 1402號裁定參照） 

因此，合法之註記登記僅係客觀事實之記載，其目的在促使嗣後登記人員注意，或俾第三人

知悉其事實避免遭受不利益，其性質核屬「事實行為」，尚非「行政處分」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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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詴問：適用本條規定之「登

記」，其範圍(亦即，本條規定「登記」之內涵)為何？請詳細申述之。(25 分) 

難易：★★★☆☆ 

主要以土地登記之類型為答題方向，再輔以司法實務見解作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法第 37、38、72 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77、79 條、最高法

院 76 年第 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薛文（111.8），土地登記（概要），志光出版，頁 16～18、55～56 

【擬答】： 

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及他項權利登記（土§37Ⅰ）。故適用土地法第68條規定

之「登記」範圍包括土地建物之初次登記及權利變更登記等兩大類型，其內涵分述如下： 

初次登記：係指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權利之初次登記，性質上為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靜態登記。

其分類如下： 

土地總登記： 

謂於一定時間內就直轄市或縣（市）土地之全部所為之登記（土§38Ⅱ）。 

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謂土地總登記後，依土地法第41條規定免予編號登記之土地（如交通水利用地及其他土地），

因地籍管理之需要，必須編號登記者，其登記程序準用土地總登記之程序辦理（土登§77）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又稱保存登記）： 

係指新建合法建物或實施建築管制前，舊有而未辦理登記之合法建物所為之第一次登記（土

登§79）。 

權利變更登記： 

土地總登記後，土地權利有移轉、分割、合併、設定、增減或消滅時，應為變更登記

（土§72）。 

故土地法所謂的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係指土地權利主體、客體、內容變更所辦理之變更登記

而言。 

綜上，為強化土地登記之公信力，土地法第 68條所稱之「登記」之內涵包括土地總登記、土地

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土地建物之權利變更登記均包含在內，且不以所有權或他項權利登

載事項為限，亦應包括標示部之登載事項。  

另按司法實務見解，有關土地法第 68條所定之「登記錯誤」，為貫徹土地登記之公示性及公信

力，以兼顧交易安全及權利人保障之立法意旨，該規定應解為例示，不限於登記事項與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尚包括其他原因而發生登記錯誤之情形（最高法院 76年第 5次民

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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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登記規則第 149 條規定：「土地權利登記後，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有變更者，應申請更

名登記。……」請就土地登記規則規定中，舉出 2 項關於得申請更名登記之情形，說明其內

容，並說明於各該更名登記之情形，其申請人為何人？(25 分) 

★★☆☆☆  

題關鍵：本題為簡易題型，以「胎兒」及「法人或寺廟」之更名為作答主軸，並輔以民法有

關法定代理的概念答題。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登記規則第 104、121、150 條、民法第 1086、1089 條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薛文（111.8），土地登記（概要），志光出版，頁 8、178～179 

【擬答】： 

胎兒出生之更名登記（土登§121） 

關於胎兒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民§7）。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

6），因此，在繼承登記之私法上亦將胎兒視為出生。 

當胎兒為繼承人時，應由其母以胎兒名義申請登記，俟其出生辦理戶籍登記後，再行辦理更

名登記。前項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 

如將來為死產者，其經登記之權利，溯及繼承開始時消滅，由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更正登

記。 

法人或寺廟之更名登記（土登§104、§150） 

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登記前，取得土地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者，得提出協

議書，以其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申請登記。其代表人應表明身分及承受原因。 

登記機關為前項之登記，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取得權利之

法人或寺廟籌備處名稱。 

第 1項之協議書，應記明於登記完畢後，法人或寺廟未核准設立或登記者，其土地依下列方

 

法人或寺廟於籌備期間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或他項權利，已以籌備人之代表人名義登記者，其

於取得法人資格或寺廟登記後，應申請為更名登記。 

各該更名登記之申請人 



公職王歷屆詴題  (111 地方政府特考) 

共 5 頁 第 4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父母為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民§1086Ⅰ），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由父母共同行

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民§1089Ⅰ）。故胎兒之更名登記

由其母代理申請之。 

之更名登記之申請人 

法人或寺廟未核准設立或登記時，由已登記之代表人或全體籌備人申請；如已取得法人資格

或寺廟登記，則由該依法設立之法人或寺廟單獨申請之。 

 

 

 

四、甲擬將其所有之 A 地號土地出賣予乙，爰與乙簽訂土地買賣移轉契約書，2 人並已著手辦理

土地所有權移轉事宜；然而，嗣於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畢前，發生甲因故死亡之情事。詴

問：於前開設例情形，關於 A 地號土地所有權之移轉，究應如何申辦登記，始能使乙取得土

地所有權？請詳細分析之。(25 分) 

題難易：★★★☆☆ 

本考題同 97 年地政士考古題，為課本第 40 頁之精典詴題，作答時須區分登記義務

人於申報移轉現值「前」或「後」死亡，以決定其適用民法或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申辦登記。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土地登記規則第 26、102 條、民法第 759、1148 條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薛文（111.8），土地登記（概要），志光出版，頁 38～41 

【擬答】： 

土地登記之申請，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26條之規定，原則上應由權利人會同義務人會同申請，

但如登記義務人或登記權利人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後，申請登記前死亡，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2條有特別之規定，其規定分述如下： 

記義務人死亡： 

土地權利移轉、設定，依法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後，如登記義務人

於申請登記前死亡時，得僅由權利人敘明理由，檢附載有義務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及其他

有關之證明文件，單獨申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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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權利人死亡時，得由其繼承人為權利人，敘明理由提出契約書及其他有關證件會同義務

人申請登記。 

查民法第 1148條及 759條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利義

務。……」，「因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在本案中，甲為買賣登記之義務人，故甲之死亡時間如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後，申請登記前死

亡，得由權利人乙敘明理由，檢附載有義務人甲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及其他有關之證明文件，

如土地登記申請書、買賣契約書、身分證明文件、土地所有權狀等相關文件，單獨申請登記。 

倘甲之死亡時間如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前，依上開民法規定，應由甲之繼承人檢附土地登記申

請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土地所有權狀等相關證明文件先辦畢繼承登記後，再以甲之繼

承人為出賣人與權利人乙，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 34條及 40條之相關證明文件，會同辦理買賣

移轉登記事宜。 

 

 

 

 

 


